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管理办法 

2018 年 7 月修订 

一、研究生课程选修及学分管理 

1. 研究生在正式入学前五年内办理正式课程选修手续（旁听手续除外）、已选修我

校研究生课程、考核成绩合格者，入学后由研究生本人凭据申请，经研究生院审查批准，

可将已修课程转导至现学号中。 

2. 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以及在本学科欠缺本科层次公共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的研究生，必须根据培养方案要求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本科生的主干课程；

跨学科考取的博士生，欠缺硕士或本科阶段相关必备知识的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硕士或

本科相关课程。补修课只计成绩，不计学分。 

3. 研究生如选校外研究生课程的，须经导师同意。校外所选课程原则上只能认定

为选修课，认定时应提交对方学校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课程成绩单，填写“北京

林业大学研究生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申请表”，经导师、学院、研

究生院审核后，方可取得学分。 

4. 所有课程都必须在课程开课两周内网上选课方才有效，如未在网上选课而跟班

上课并完成考核者，即使老师出具成绩，研究生院也不予以承认该课程学分，视为该生

未选修此课。开课两周后由任课教师从网上打印最终选课名单，其他选课详细规定见《北

京林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含进修生）网上选课的若干规定》。 

二、研究生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 

1. 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应按培养方案要求进行，考核通过者方能取得相应学分。

研究生应及时核查已修课程及学分是否满足培养方案的要求。 

2. 课程学习成绩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研究生学位课程的考核，一般采用考

试方式；选修课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确定。考试分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可以采取笔试、

口试、笔试加口试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查主要是教师根据平时完成作业（包括习题、实

验报告、课堂讨论、文献阅读的数量和质量，教学实践的效果等）和出勤情况，结合书

面报告评定成绩。各选课研究生必须按照任课教师要求参加课程考试，或及时提交书面

报告、结课论文等；错过课程考核时间的，可申请随下一学年重修，不得补考。 

3. 研究生课程考试时间一般安排在课程结束后两周内，具体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

进度、选课人数等确定。 



4. 成绩评定：课程考核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 

5. 研究生课程成绩应在考核结束后两周内由任课教师录入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

成绩确认后打印“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成绩登记表”（以下简称 “成绩登记表”），并对

课程教学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分析，填写“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总结表”（以

下简称“教学总结表”），然后将“成绩登记表”和“教学总结表”（各一式两份）签字后连同

考试命题表和试题、试卷（学位课）等材料提交到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学院审核后

将“成绩登记表”和“教学总结表”各提交一份至研究生院。研究生应及时关注所选课程成

绩，如因任课教师疏忽导致研究生未正常取得成绩者，可在任课教师提交成绩的一个月

（寒暑假除外）内进行补录或更改，过期一律不再受理。成绩一经任课教师签字后，任

何人无权随意修改，若违反规定，将严肃处理。 

6. 未参加当学期课程考核、考核不及格或未达到学科课程学习要求的，应由本人

下学年开课前提交重修申请，经导师同意、研究生院审批后，可随下学年重修，记重修

成绩，并在成绩后备注“重修”字样。 

7. 因病不能参加课程考核的，须事先持校医院证明（北京地区以外就医者须有二

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经任课教师、导师、主管院长、研究生院批准后方能缓考，其

他原因不能申请缓考。经批准缓考的与下学年的课程考核同时进行，仍按正常考核记分。 

三、其他 

本办法解释权在研究生院，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